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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畜牧場為畜禽生產所用之牧場，與屠宰場同一場所恐有防疫、疫病傳播及衛生安全等

交叉汙染之問題，目前為維持土雞產業少量多元特色與競爭力，畜牧場鄰近區隔土地設

置屠宰場已有例可循，該等小型屠宰場均符合土地、水利、建管及環保等規定，並與畜

牧場區隔，可避免交叉汙染肉品及影響養雞場生物安全，倘業者評估後有此需求，行政

院農委會可提供行政及技術輔導，以協助業者解決申設困難。 

(三)有關輔導攤商於市場內合作設立衛生活禽展示暨隔離屠宰場所：此模式係香港前於 H5N1

禽流感疫情緊急狀況下，因欠缺土地設置家禽屠宰場所採取之權宜措施，惟該模式將使

活禽進入傳統市場，大幅增加人與活禽接觸之機會，並提高環境污染及疫病傳播風險；

國內狀況與香港迥異，尚非適當作法。 

（四十三）行政院函送謝委員國樑就網路交易安全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79） 

謝委員就網路交易安全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為協助電子商務業者提升網路購物資訊安全防護，已制定「電子商務交易安全規範」，

建議網路平臺業者在線上交易網頁應採行較高之安全機制，如信用卡資訊驗證、自然人憑證

驗證、電子郵件驗證，或帳號密碼具動態密碼、簡訊、隨機驗證碼等驗證功能。 

二、查目前消費者進行網路交易之付款方式眾多，其中經由金融機構體系處理帳務者，約可分為「

即時消費即時付款（Pay now）」（如 ATM 轉帳、Web ATM 等）及「先消費後付款（

Payafter）」（如信用卡等）二種模式。鑒於信用卡係「先消費後付款」之支付工具，持卡人

無須於完成支付手續後，立即支付該筆消費款項，而係發卡機構於每月定期寄發交易明細資

料，經持卡人確認無誤後始支付款項，爰發卡機構在持卡人進行交易時，其風險控管機制，

除考量交易之安全性外，並將兼顧持卡人用卡之方便性。另為確保信用卡網路交易之安全，

各發卡機構已依據交易特性及風險程度，設有相關風險控管機制，主要係依商店類型、刷卡

型態、持卡人交易習慣、信用狀況及偽冒態樣等風險因素進行交易控管。而經發卡機構判斷

屬於異常交易者，發卡機構將以電話照會或發送簡訊等方式確認交易，以降低盜刷風險。另

持卡人如遭盜刷時，可依據「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3 條規定，向發卡機構申請爭議帳

款處理，無須負擔該筆偽冒交易損失。 

三、有關謝委員建議評估我國全面推動 3D 驗證機制之可行性部分，鑒於信用卡發卡機構已按各種

交易類型建立風險控管機制，且持卡人亦無須負擔遭盜刷之損失，對持卡人已有相當程度之

保障，並考量各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信用卡業務時，其營運策略及規模、資金成本、作業成

本及風險承受度均不盡相同，爰其風險控管機制宜由各信用卡業務機構自行評估訂定，由政

府強制要求信用卡業務機構採行 3D Secure 機制尚非現行國際趨勢；又各信用卡組織亦未要求

全球會員機構均應採行 3D Secure 機制，且渠等係向全球會員機構提供品牌授權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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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收取服務費用之營利機構，爰尚不宜以政府立場協助其於國內推行 3D Secure 機制；另因該

機制涉及持卡人之配合及網路商店之系統修改，倘全面推動恐將影響持卡人交易之便利性，

以及增加網路商店之系統調整負擔等因素，現階段尚不宜由政府部門全面強制推行該機制。

金管會將持續觀察國際趨勢及信用卡市場發展情形，督促信用卡業務機構推行適當之交易控

管及消費者保障措施。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加強愛臺 12 建設之執行績效及監督

控管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26） 

李委員就加強愛臺 12 建設之執行績效及監督控管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愛臺 12 建設自民國 98 年至 101 年累計投資金額 2.09 兆元，係為名目投資金額，政府於

推估其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效益時，需先扣除土地款並經物價平減，換算為實質金

額後，再藉總體計量模型進行估算。是以，愛臺 12 建設累計名目投資金額在扣除土地款並經

物價平減後，實質金額應為 1.63 兆元，經總體計量模型推估，其產生之效益已使同時期實質

GDP 規模增加 1.79 兆元，高於實質投資金額。 

二、為厚實國家基礎建設，政府自 97 年 5 月起即積極推動愛臺 12 建設，累計至 101 年底止整體投

資金額已達預定投資金額 3.99 兆元之 52%，並完成多項具體成果，包括：北中南捷運系統

72.5 公里、臺鐵臺南沙崙支線改善及其他整建計畫 85.63 公里、高快速公路新闢拓寬 113.71

公里、新闢自行車道 570.2 公里、高速匯流網路涵蓋率達 90.94%、寬頻管道建置 5,801 公里、

完成 15,852 公尺騎樓整平、培訓 1,864 農村社區、完成造林 16,354 公頃、整體污水處理率提

升至 56.35%等，整體執行成效良好；針對部分進度落後之建設，政府將持續予以管控及督導

改善，俾有效發揮投資效益。 

三、至李委員所提桃園國際航空城計畫負面爭議不斷一節，政府除已陸續完成第一航廈之整建、國

道二號拓寬、成立機場公司等工作，並於本（102）年展開第三航站之規劃設計作業；另為加

速執行進程，業於 101 年 10 月成立專案小組，俾有效整合中央、地方與民間資源，全力推動

都市計畫及用地取得、開發建設、產業規劃及招商等工作，預期將可帶動約 1.7 兆元之經濟效

益，提升國家門戶競爭力。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防範 H7N9 禽流感疫情擴大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5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60） 

陳委員就防範 H7N9 禽流感疫情擴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中國大陸 H7N9 流感疫情，自本（102）年 3 月 31 日迄今，共確認 134 例確定病例，其中 45


